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令 中華民國111年5月9日
局影（輔）字第11130024082號

 

 

修正「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辦理要點」第五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

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辦理要點」第五點、第十二點、第十三

點

局　　長　徐宜君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辦理要點第五點、第十二點、第十三點修

正規定

五、申請案應具備之文件、資料

（一）申請書。

（二）製片、導演符合第三點第三款、第四款規定之切結書。

（三）輔導金短片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第五款、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之切結書。

（四）本點第七款第四目規定之相關文件。

（五）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六）身分關係揭露表。

（七）企畫書（可依本局公告之撰寫格式書寫，包含但不限以下內容）：

１、申請人簡介：其為製片或導演者，應附申請人簡歷、作品、得獎、獲補助

紀錄及其他介紹，並應檢具相關證明證明之；其為電影片製作業者，應附

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登記證明文件，且前開證明應載明申請人得從事電

影片製作之文意、最近三年製作電影片紀錄及證明、最近三年製作之電影

片得獎紀錄、獲補助紀錄及其他介紹，並應檢具相關證明證明之。（無相

關資料者免附，但應載明﹝無相關資料﹞）。

２、輔導金短片片名、類型、預估片長、規格、發音語言、製作立意或目的、

預定拍攝期程及地點；其於申請日前已開拍者，並應載明拍片進度及檢附

相關證明。

３、完整劇本（應含logline、劇情大綱、完整對白本及人物介紹）。

４、短片輔導金申請案之導演若非該案編劇或唯一編劇，應檢附申請人與編劇

簽署之編劇工作合約及編劇同意將劇本拍攝為本輔導金短片之授權文件影

本；劇本改編自他人著作者，並應檢附原著作、衍生著作及各該著作之著

作財產權人同意改編為劇本之授權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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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屬動畫輔導金短片者，應另檢附部分主要人物造型轉面、部分分鏡腳本、

美術設計風格及影片執行技術說明。

６、製作團隊說明：應檢附製片、導演、編劇、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藝

術與技術人員（包含但不限於攝影、剪輯、美術、聲音、特效、動畫等職

務）之名單、國籍、經歷簡述、獲獎紀錄及合約書或合作意向書。製片、

導演、編劇並應檢附其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除製片、導演、

編劇應確定外，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藝術與技術人員尚未確定者，

應註明「未定」（未註明者，視同已確定）；未確定者，得免附合約書、

合作意向書。

７、預估總製作總成本表，各項細目均應詳列並應包含劇組保險、車輛租賃

（包含但不限於聘請司機、投保乘客險等費用）相關費用，總金額應以稅

後金額表示。

８、輔導金短片集資計畫。

（１）應載明輔導金短片製作資金來源為自資或合資。

（２）製作資金來源屬申請人自資者，應提出申請人資金來源規劃說明；

其資金來源有向政府機關（構）、政府補（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

補助或獲補助、捐贈者，應列明政府機關（構）、財團法人名稱、

補助（捐贈）項目、金額及占輔導金短片製作總成本之比率。

（３）製作資金來源屬合資者：

Ａ、應說明申請人及其他合資者之名稱（姓名）、國別、個別出資之

金額、比率及形式，並應檢附申請人出資金額之來源規劃說明；

申請人獲政府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補助、捐贈者，

並應列明政府機關（構）、財團法人名稱、補助（捐助）金額及

占輔導金短片製作總成本之比率。申請人及其他合資者以現金以

外之財產出資者，應附其種類、數量及價格或估價之證明。

Ｂ、應檢附合資製作契約書或意向書（契約書或意向書應載明申請人

及其他合資製作者名稱﹝姓名﹞、出資金額、出資比率及出資形

式）。

Ｃ、應檢附合資者同意遵守第十二點各款規定之文件。

十二、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一）獲輔導金者不得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獲輔導金資格、獲輔導金或申請輔

導金審核、撥付。

（二）獲輔導金者應依本局核定之企畫書攝製輔導金短片。企畫書有變更，並經本

局同意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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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輔導金者應依第八點規定完成製作合約之簽訂。

（四）獲輔導金者應依製作合約規定期限繳交完整之文件、資料，請領各期輔導金

及請款。

（五）獲輔導金者不得將獲輔導金資格或輔導金短片企畫書轉讓他人。

（六）輔導金短片未依第九點規定經本局核定審核通過前，不得以各種版本（語

言、規格）參加國、內外影展活動。

（七）輔導金短片參加國內、外影展活動時，應以中華民國（臺灣）名義及獲輔導

金者名義參加。

（八）輔導金短片、企畫書內容及獲輔導金者依企畫書所辦理各項工作，均應無侵

害他人權利或違反法律規定之情事。

（九）獲輔導金者，使用補助金額辦理採購時，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

補助金額在政府採購法所定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採購。但屬藝文採購者，應依「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監督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並應接受本局查核採購之品質、進度及其

他事宜，且應配合本局要求提供藝文採購之資訊或資料；獲各類補助者辦理

藝文採購時，並應無前開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十）獲輔導金者應依第九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期限及應檢具之文件、資料，

向本局申請輔導金短片審核。獲輔導金者並應依本局指定之期限及修正意

見，將經本局核定審核未通過之輔導金短片修正後，再送本局審核。

（十一）獲輔導金者應依第十點規定之期限及應檢具之文件、資料，向本局辦理結

案。

（十二）獲輔導金者依第十點辦理結案前，應將輔導金短片剪輯成一至三分鐘（動

畫片為三十秒至六十秒）之普遍級或保護級HD規格預告片之數位影音檔

案，上傳至本局指定之新媒體頻道影音平臺（上傳規格應符合該平臺網站

說明）；獲輔導金者並應出具永久無償授權本局、本局再授權之人及其他

政府機關，將前開上傳之數位影音檔案之全部或一部重製、改作（包括但

不限於光碟片形式、改做各種語版）或部分剪輯後，於國內外作以下利用

之書面正本一份。

１、於非營利活動中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口述、公開展示。

２、於網際網路或本局所屬網站非營利公開傳輸、公開演出、公開口述、公開

展示。

　　　　獲輔導金者未完全擁有輔導金短片之著作財產權時，應為本局、本局再授

權之人及其他政府機關取得其他著作財產權人出具前項授權之書面正本，

並於依第十點辦理結案時，交付本局。

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84期　　20220509　　教育科技文化篇



　　　　第一項數位影音檔案有利用他人著作者，獲輔導金者應取得該他人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人永久無償授權本局、本局再授權之人及其他政府機關為第一

項利用之書面授權正本，並於依第十點辦理結案時，將授權書正本各一份

交付本局。

（十三）獲輔導金者依第十點辦理結案前，應無償贈送符合第九點審核通過之輔導

金短片DVD、符合第三點第七款規格之輔導金短片複製片，及前款數位影

音檔案各一份予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作為永久典藏之用。

（十四）輔導金短片片頭或片尾優先位置應明示「本片獲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

業局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補助」或類似文意。

（十五）獲輔導金者應依本局核定獲輔導金處分函所附附款履行。

（十六）本局得於輔導金短片經本局核定結案前，派員進行實地查核、要求獲輔導

金者提供書面資料或出席會議，並於會議報告中說明，獲輔導金者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獲輔導金者應依本局之意見確實執行。

（十七）獲輔導金者應無償依本局指定之期間、方式及輔導金短片複製片之規格，

將經本局核定審核通過之輔導金短片，於本局補助辦理之「金穗獎」巡迴

影展中映演。

（十八）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不得以置入性行銷進行政策宣導。如有政

策宣導，應標示為「廣告」，並揭示本局全銜。

（十九）獲輔導金者依第十點規定辦理結案時，輔導金及其他收入部份（含衍生性

收入）扣除支出部份如有結餘款，獲輔導金者應按本局原核定補助比率繳

回，其繳回之金額以受領之輔導金金額為上限。

（二十）獲輔導金者應遵守勞基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範，並依

勞動法規進行風險評估及相關安全防護工作。

十三、違反本要點規定之處置

（一）獲輔導金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應撤銷或廢止其輔導金受領資格，不支付

輔導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已與本局完成製作合約簽約者，本局

並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取之輔

導金，且被撤銷或廢止輔導金受領資格者，自被撤銷或廢止輔導金受領資格

之年度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各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溢領之輔導金未完全

繳回本局前，本局應不受理其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１、違反前點第一款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２、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選小組之公正性，經查證屬實。

（二）獲輔導金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受領資格，不支付輔導金

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已與本局完成製作合約簽約者，本局並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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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催告，逕行解除製作合約，獲輔導金者並應無條件繳回已領取之輔導金，

且被廢止輔導金受領資格者，自被廢止輔導金受領資格之年度起二年內，不

得再申請各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溢領之輔導金未完全繳回本局前，本局應

不受理其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１、違反前點第二款或第五款至第九款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之一者。

２、違反前點第二款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獲輔導金者與本局簽訂製

作合約後放棄製作（含已開拍但未製作完成）者。

３、違反前點第四款或第十款前段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經本局限期通

知補正一次，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之文件、資料仍不全或不符規定者。

４、輔導金短片經本局認定不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規定、經本局核定審核未通過

或違反前點第十款後段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屆期未將本局核定

審核未通過之輔導金短片修正，或雖於期限內修正，惟仍未經本局核定審

核通過者。

５、未於第十點規定期限出具文件、資料，或出具之文件、資料不全、不符規

定，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一次，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之文件仍不全或不符規

定者。

（三）獲輔導金者違反前點第三款規定應履行之負擔規定，本局應廢止其輔導金受

領資格，且不支付輔導金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賠償。

（四）違反前點第十六款或第十七款獲輔導金者應履行之負擔規定者，經本局限期

通知補正一次仍不履行者，獲輔導金者應依製作合約規定履行給付。依製作

合約應為之給付未完全履行前，本局應不受理其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五）違反前點第十八款規定者，相關經費不予核銷；已核銷者，獲輔導金者應將

該溢領之輔導金無息繳回本局。溢領之輔導金未完全繳回本局前，本局應不

受理其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六）獲輔導金者未依前點第十九款規定，將結餘款繳回本局前，本局應不受理其

申請本局任何補助。

（七）獲輔導金者違反前點第二十款規定，本局得視情節輕重，廢止其一部或全部

輔導金受領資格，並自廢止之年度起一年至二年內，獲輔導金者不得再申請

本局各年度電影短片輔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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